
微生物與免疫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醫藥科學研究所 

九十六學年度第一次聯合教師評審委員會議紀錄 

開會日期時間：96 年 10 月 03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00 分 

開會地點：本校蘭潭校區綜合教學大樓 6 樓系所辦公室（A32-624） 

參加人員：張德卿、洪炎明、陳俊憲、邱義源、翁炳孫、黎慶、蔡竹固等委員 

 

主席：蔡竹固記錄：林妤芳 

 

一、主席報告： 

生物醫藥科學研究所現有專任教師 4 人(副教授 1 人、助理教授 3 人)，微生物與免疫

學系現有專任教師 9 人（含教授 2 人、副教授 1 人、助理教授 6 人）。依據國立嘉義大學生

命科學院微生物與免疫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細則、生物醫藥科學研究所教師評審委員會

設置細則，若具教授資格者不到三分之二以上，不足人數由本系系務會議就校內外相關系所

教授遴選若干人，送請院長轉請校長核聘。 

94 年 8 月 9 日九十四學年度第一次聯合系所務會議記錄：「由應用微生物學系、生物藥

學研究所就各自推薦委員名單中選舉3 人，由得票數較高之3 人組成，另含召集人，共7 人。」

96 年 6 月 27 日九十五學年度第十次聯合系所務會議，除選出本系黎慶教授、陳俊憲副教授、

翁炳孫副教授為聯合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委員外，另推薦張德卿教授（中正大學生命科學

系暨分子生物研究所）及本校洪炎明教授、邱義源教授等教授為遴聘委員名單，已呈請本校

校長同意核聘。感謝各位委員撥冗出席今天的評審會議。 

 

二、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系所辦公室 

案由：微生物與免疫學系九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兼任教師續聘、新聘案，請審議。 

說明： 

一、續聘兼任教師部分 

1.續聘許文蔚兼任教授，微免大一下基礎醫學導論，選修 1 學分。 

2.續聘王嘉修兼任副教授，微免大二下臨床醫學導論，選修 2 學分。 

3.續聘黃文聰兼任講師，微免大四下腫瘤生物學，選修 2 學分，授課時數 1 小時。 

4.續聘黃冠誠兼任講師，微免大四下腫瘤生物學，選修 2 學分，授課時數 1 小時。 

二、新聘兼任教師部分： 

5.新聘邱政洵博士兼任教授，微免碩一下細菌致病機制特論，選修 2 學分（與朱紀實老師合

開），授課時數 1 小時。 

三、本案經 96 年 04 月 25 日九十五學年度第九次聯合系所務會議通過。 

四、經由電話聯繫得知黃文聰醫師於九十六年第二學期不克前來講授微免大四下腫瘤生物學

之課程，改由黃冠誠老師單獨開課，微免大四下腫瘤生物學，選修 2 學分，授課時數 2 小時。 

決議： 

1. 由五位出席委員就邱政洵博士兼任教授案加以圈選，得同意票數 4 票，通過邱政洵博士為

兼任教授。 

2. 其餘照案通過。 

3. 依行政程序送院教評會續予審查。 



 

提案二 

提案單位：系所辦公室 

案由：生物醫藥科學研究所九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兼任教師續聘、新聘案，請審議。 

說明： 

一、續聘兼任教師部分 

1.續聘吳正雄兼任教授，生醫藥研一下生物醫學特論，必修 2 學分（與陳俊憲老師合開），

授課時數 1 小時。 

2.續聘郭憲壽兼任教授，生藥研一下有機合成技術，選修 2 學分（與吳進益老師合開），授

課時數 1 小時。 

3.續聘周彥宏博士兼任助理教授，生醫藥研一下腫瘤細胞訊息傳遞機轉(Signal 

transduction in tumors)，選修 2 學分（與劉怡文老師合開），授課時數 1 小時。 

二、新聘兼任教師部分： 

1.新聘陳明和博士與王貴芳博士兼任助理教授，合開生醫藥研一下中藥藥理與臨床應用，選

修 2 學分，授課時數各 1 小時。 

2.新聘陳中一博士兼任教授，合開生醫藥研一下進階天然物化學特論，選修 2 學分（與陳立

耿老師合開），授課時數各 1 小時。 

三、本案經 96 年 08 月 24 日九十六學年度第一次聯合系所務會議通過。 

決議： 

1. 由七位出席委員就陳明和博士兼任助理教授案加以圈選，得同意票數 6 票，通過陳明和博

士為兼任助理教授。 

2. 由七位出席委員就王貴芳博士兼任助理教授案加以圈選，得同意票數 6 票，通過王貴芳博

士為兼任助理教授。 

3. 由五位出席委員就陳中一博士兼任教授案加以圈選，得同意票數 4 票，通過陳中一博士為

兼任教授。 

4. 其餘照案通過。 

5. 依行政程序送院教評會續予審查。 

 

提案三 

提案單位：系所辦公室 

案由：請推薦九十六學年度本系所教師評鑑委員會委員，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國立嘉義大學微生物與免疫學系生物醫藥科學研究所教師評鑑實施要點：「五、本系

所應於每學年開始時，組成教師評鑑委員會，負責該學年度本系所內教師之評鑑工作。本系

所教師評鑑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九人，其組成方式如下：(一)、系（所）主管為當然委員兼召

集人。(二)、其餘委員由本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校內外傑出人士擔任，提報本系所務會

議通過後聘任之。」辦理。 

二、本系所教師評鑑委員會擬置委員五人，且擬推薦：張德卿、洪炎明、邱義源、黎慶、蔡

竹固(召集人)等教授為委員 

決議： 

1. 照案通過。 

2. 提報本系所務會議討論。 

三、臨時動議：無 

 

四、散會：1:30 


